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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担任本次福建众和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作出

如下声明： 

1、独立财务顾问与众和股份及其交易各方无其他利益关系，就本次交易所

发表的有关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2、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众和股份及其交易对方提供。

众和股份及其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

任。 

3、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独立财务顾问

意见中列示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4、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作为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定文件上

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并上网公告，未经独立财务顾问书面同意，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也不得被任何第三方使用。 

5、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旨在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

以供有关各方参考，但不构成对众和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依据本核查

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6、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众和股份的全体股东和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众和

股份董事会发布的预案全文及相关公告，查阅有关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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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声明》之签署

页）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19日 

 




